
華梵學校財團法人華梵大學招生委員會公告 
華梵公共事務處招字第 1150527 號 

 

主旨：公告本校 11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錄取名單。 

說明：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，錄取正、備取名額。 

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正取 10 名(先由左至右，再由上而下，依考生姓氏筆畫排序) 

C6101231  王○弼      C6101230  朱○隆      C6101212  汪○朱 

C6101207  汪○華      C6101219  李○延      C6101223  徐○楦 

C6101220  陳○伯      C6101205  趙○珊      C6101216  蔡○雯 

C6101225  釋○清 

備取 10 名(先上而下，依考生名次排序) 

C6101218 范○平(備取 1)    

C6101209 林○浩(備取 2)  

C6101226 莊○鍾(備取 3)  

C6101201 曾○  (備取 4) 

C6101209 袁○齡 (備取 5)  

C6101210 鄭○葉(備取 6)  

C6101221 江○明(備取 7) 

C6101211 束○儀(備取 8) 

C6101229 周○男(備取 9) 

C6101228 趙○德(備取 10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合計錄取正取生共計 10人，備取生合計 10人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報到日期：115 年 5 月 27 日(三)至 115 年 6 月 8 日(一) 17:00 截止(通訊報到以郵戳為憑) 

二、 報到方式：採郵寄(郵戳為憑)或現場報到方式辦理。 

三、 錄取通知書等資料已於 115 年 5 月 27 日(三)限時掛號寄出，敬請考生留意信件。 

四、 報到資料： 

1、新生報到書 1份。 

2、學籍資料卡(須張貼大頭照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畢業證書影本。) 



3、錄取新生報到切結書 1 份。(切結書係為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歷(力)證明者需繳交。) 

以上資料皆附在錄取通知書信封袋內。 

五、 錄取考生未在規定時間辦理報到者，概以放棄入學資格論，事後不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報到，其缺

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。 

六、 本校通知備取生遞補報到處理方式，得先以考生報名表所填具之電話（或電子郵件）先行告知，並

以限時掛號信函專函通知遞補錄取生，以敘明遞補報到之相關事宜。考生如因未接獲電話（或未接

收電話留言）、未收取電子信件，以及未領取本校所寄發之限時掛號函件（經查為考生個人因素），

造成未依規定完成報到及遞補事宜者，視同自動放棄入學資格論，亦不得於事後要求補錄取。 

七、 備取生遞補截止日：本校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訂定之開始上課日。 


